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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柏坤专字[2017]第 02-1 号 

 

致：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接受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指

派陈盈如律师及段瑞祺律师担任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票发

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业务指南》、《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股票发行问答

（三）》及《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新疆西部蓝

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事宜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并

已出具了《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定向

发行股票合法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根据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反馈意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法律

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作进一步的补充。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出具的

《关于新疆西部蓝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备案材料的问题清单》（以下

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与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文件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发表意

见的事项以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文件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发表的意见与前

述已出具的法律文件有差异的，或者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文件未发表意见的，则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项及

使用简称与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文件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反馈意见》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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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针对本次发行是否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

回购、反稀释等其他特殊条款补充发表意见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西部蓝天与股票发行对象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并据公

司出具的《说明》，西部蓝天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其他特殊条款安排。 

二、法律意见书关于投资者适当性部分准则引用有误，请律师更改 

回复： 

投资者适当性的相关规定如下：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公众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两种情形。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三）符

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公司确

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得

超过 35名。”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的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一）《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资者；（二）符合参与

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的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

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一）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二）

实缴出资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五条的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

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一）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

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在沪深交易所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

等，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二）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

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投资经验的起算时间点为投资者

本人名下账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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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之日。”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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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由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出具，经办律师为陈盈

如律师及段瑞祺律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无副本，均以逐页加盖新疆柏坤亚宣律师

事务所条形章为正式文本。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陈盈如 

 

 

负责人：段瑞祺                                    段瑞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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